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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股份修改经营范围 
伊利股份(600887.SS/人民币 22.32, 买入)发布公告：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并
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变更后的经营范围较变更前增加了“复配
食品添加剂的制造和销售”。 

复配食品添加剂是为了改善食品品质、便于食品加工，将两种或两种以上单一品种
的食品添加剂，添加或不添加辅料，经物理方法混匀而成的食品添加剂。 

乳制品行业是食品添加剂使用大户，不仅调制乳、风味乳、乳饮料、奶粉等产品使
用诸如增稠剂、香精料、乳化剂和抗结剂等，白奶也会使用添加剂，可以说，某种
意义上，食品添加剂是乳制品不可或缺的辅料，一旦用料到了一定规模，添加剂这
个业务就存在价值，而且，如果是特配添加剂，配方本身就存在价值；此外，添加
剂业务还具有较高的盈利水平，以 A股为例，百润股份(002568.SZ/人民币 24.16, 未
有评级)毛利率达到 70%以上。 

11月 7日，双汇发展(000895.SZ/人民币 80.76, 未有评级)也公布了修改后的新章程，
其中也增加了添加剂业务内容“生产加工销售肉制品及相关产品配套原辅料、调味
料、食品添加剂、复配食品添加剂”，在此之前，双汇也有食品添加剂业务，因为
双汇产品的加工工艺和配方主要系自主研发，这也包括调味料和添加剂的研发和配
方知识产权，正式列入经营范围，不仅意味着安全重视度提高，也意味着公司可能
会加大发展力度。 

2011年，我国整顿添加剂市场力度加大，4月出台 2011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
添加剂使用标准》，7 月出台《复配食品添加剂通则》，11 月底发布《关于规范食
品添加剂新品种许可管理的公告》，公告要求新申报食品添加剂应与国外标准进行
比较并“自证效果”。 

在这一背景下，大型企业出于食品安全、技术研发、经济效益等方面考虑，有必要
正视食品添加剂业务于公司发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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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声明 

本报告准确表述了分析员的个人观点。每位分析员声明，不论个人或他/她的有联系者都没有担
任该分析员在本报告内评论的上市法团的高级人员，也不拥有与该上市法团有关的任何财务权
益。本报告涉及的上市法团或其它第三方都没有或同意向分析员或中银国际集团提供与本报告
有关的任何补偿或其它利益。中银国际集团的成员个别及共同地确认：(i)他们不拥有相等于或
高于上市法团市场资本值的 1%的财务权益；(ii)他们不涉及有关上市法团证券的做市活动；(iii)
他们的雇员或其有联系的个人都没有担任有关上市法团的高级人员；及(iv) 他们与有关上市法团
之间在过去 12个月内不存在投资银行业务关系。 

本披露声明是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持牌人或注册人操守凖则》第十六段的要
求发出，资料已经按照 2009年 9月 3日的情况更新。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已经获得香港证券
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批准，豁免批露中国银行集团在本报告潜在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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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或复印本予任何其它人。所有本报告内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均为中
银国际集团的商标、服务标记、注册商标或注册服务标记。 

本報告及其所載的任何信息、材料或內容只提供給閣下作參考之用，不能成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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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所载资料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这些报告反映分析员在编写报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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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下须承担浏览这些网站的风险。 

中银国际集团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可参与或投资本报告涉及的股票的发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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